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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奉贤区 第 31 批 202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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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

D3SH202

4060800

37

几何路 1 号上海锦瑜实业有限公司有时烟

囱冒黑烟，夜间偶有机器轰鸣声，噪声扰民，

影响久久公寓居民日常生活。

奉贤区 大气

经调查核实：

1、奉贤区奉城镇几何路 1 号上海锦瑜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展

示架制造，主要生产工艺为机加工、喷粉、固化，共有 2 条喷粉线和 6

个排气筒，已办理相应的环评审批手续（沪奉环保许[2020]66 号证）并

申领了排污许可证。企业建有两条喷粉生产线，使用柴油和液化燃气为

加热、烘干设备燃烧燃料。

2、“久久公寓”实际为九久公寓，是老年公寓，位于该企业东侧。

3、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因端午放假处于停产中，废气排放口无黑烟。

区环境监测站后续将在企业生产负荷满足条件时开展监测工作。

部分属实

加 强 企 业 监

管，并根据监

测报告结果依

法跟踪处理。

奉贤区奉城镇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该企业

的监管，并根据监测报告结果依法跟踪处理。

阶段性

办结
无

2

D3SH202

4060800

38

奉贤区佳园路，道路车辆喇叭等交通噪声扰

民，影响周边金水苑居民，环评曾允诺安装

隔音窗，目前未执行。

奉贤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嘉园路位于金海街道，南至东方美谷大道，北至南行港路，道路红线 32

米，城市次干路标准，由上海奉贤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于 2018

年 1 月启动道路拓宽项目，2020 年 1 月建成通车，2020 年 11 月设施移

交至区交建中心；金水苑小区于 2003 年动工，2004 年完工，建设单位

为上海欧美亚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及《声环

境质量标准》，嘉园路周边区域属于 4a 类声环境，昼间限值为 70 分贝，

夜间为 55 分贝。

金水苑临嘉园路一侧未安装隔音窗，随后工作人员检测噪音数值，经检

测，金水苑临嘉园路入口处为 45 分贝上下，嘉园路有机动车驶过时达

55 分贝，夜间为 38 分贝，均未超过环境噪声限值。

部分属实

委托专业机构

噪声监测，根

据监测结果采

取进一步措

施。

1、上海奉贤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委托专

业机构开展环境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结合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议，评估噪声扰民问题，

并论证安装隔音窗的可行性；

2、奉贤公安分局金海派出所将安排警力加强

该区域巡逻，在早晚高峰期、车辆容易拥堵

的时间段安排警力在现场指挥交通，缓解车

辆噪音；

3、“嘉园路”道路养护部门将定期维护道

路，确保道路平整度，以免机动车经过产生

较大噪音。

阶段性

办结
无

3

X3SH202

4060800

25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红旗村 814 号吴某国

私自违法占用公家农用耕地违法搭建鸽棚，

挖鱼池、搭凉亭、各种违法圈地，改建成私

家花园，还在屋后用农用耕地浇筑水泥地，

占地近千平方米。

奉贤区 土壤

经调查核实：

奉贤区奉城镇红旗村 814 号为农村民宅，房屋所有人擅自占用红旗村

814 号周边的约 370 平方米耕地上浇筑水泥地，占用地块土地性质为耕

地。现场勘察，当事人私自建设了 1 个 3 米*3 米的简易凉亭，挖了 1

个 2 米*2 米的水池种植莲藕，修建了 1 个 1.5 米*4 米的鸽棚。

基本属实
消 除 违 法 用

地，立即改正。

1、奉贤区规划资源局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向

当事人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2、奉贤区奉城镇要求当事人于 7 日内消除违

法用地。

阶段性

办结
无

4

D3SH202

4060800

09

奉贤区杨海路 68 号满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华松路 718 弄 199 号志隆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在机动车年检的检测过程中尾气检

测有造假，有的检测车辆 OBD 连接不上，

就用屏蔽器屏蔽连接不上的功能使不合格

车辆通过机动车检测。

奉贤区 大气

经调查核实：

1、奉贤区杨海路 68 号满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全称为：上海满鑫机

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地址：奉贤区南桥镇杨海路 68 号，占地面积约 13000

平方，2016 年开业至今，主要从事机动车检验检测。企业持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10120MA1HKTAN40 的《营业执照》及编号:220905341378

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照均在有效期限内，具备汽、柴

油车环保检测能力资质。检查站长、授权签字人及 27 名检验员均有相

应资质;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用 OBD 诊断仪、透射式烟度计等 22 台环保

检测设备均在检定有效期内。2024 年 6 月 12 日，查阅该企业机动车检

测台账记录、抽调今年 3-5 月份部分视频监控和检测报告，该企业 6 条

检测线月均检测车辆约 1800 辆，暂未发现存在尾气检测造假和使用屏

蔽器使不合格车辆通过机动车检测的情况。

部分属实

加 强 企 业 监

管，严格依法

依 规 开 展 经

营，做好群众

沟 通 解 释 工

作。

1、奉贤区南桥镇、西渡街道会同区相关职能

部门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监管力度，规

范经营行为，不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如发

现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2、奉贤区南桥镇、西渡街道督促该企业经营

者和从业人员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严守行业

规范，履行好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属地同步

做好信访调解工作。

已办结 无



2

2、华松路 718 弄 199 号志隆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全称为：上海志隆

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动车检验检测。企业持有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10120MA1HQEWP21 的《营业执照》及编号：190905341744

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照均在有效期限内，具备汽、柴

油车环保检测能力资质。检查站长、授权签字人及 11 名检验员均有相

应资质；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用 OBD 诊断仪、透射式烟度计等 14 台环

保检测设备均在检定有效期内。2024 年 6 月 11 日，查阅该企业机动车

检测台账记录、抽调今年 3-5 月份部分视频监控和检测报告，该企业 6

条检测线月均检测车辆约 1100 辆，暂未发现存在尾气检测造假和使用

屏蔽器使不合格车辆通过机动车检测的情况。

3、上述两家机构均已纳入市场监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管范

围。

5

D3SH202

4060800

08

西渡镇沪杭公路 228 弄连城商业广场门口

每天 19-22 点（下雨无），有人跳广场舞，

噪音扰民。主要影响鸿宝一村、二村等居民，

5 号线西渡站候车乘客。

奉贤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1、奉贤区西渡街道沪杭公路 228 弄连城商业广场产权人为：上海奉通

置业有限公司，总占地面积 29672.21 平方米，实际运营方为：上海大骏

百货有限公司。连城商业广场北侧为鸿宝一村南区，西侧为鸿宝二村北

区，南侧为鸿宝二村南区，东侧为轨交五号线西渡站。根据《上海市声

环境功能区划（2019 年修订版）》规定，该广场所处区域属于二类功能

区，声环境功能区执行昼间 60dB，夜间 50dB。

2、通过现场勘察、走访连城商业广场运营方，该广场 19 时至 21 时，

有大量周边居民在广场纳凉休闲，人数约为 500 人左右。调查中了解到：

有 8 支广场舞队会不定期在广场不同位置活动，有喇叭等设备，人数约

120 人左右。调查人员于 20 时-21 时时段分别在鸿宝一村南区、鸿宝二

村北区、鸿宝二村南区、轨交五号线西渡站附近敏感点，用手持式声级

计进行检测，监测值分别为：53dB、53dB、48dB、53dB。2024 年 6 月

10 日，调查人员于 19 时-20 时时段再次在上述 4 个点位，用手持式声

级计进行监测，监测值分别为：56dB、56dB、52dB、59dB。两次监测

值符合相关规定。

部分属实

加强管理和宣

传，缓解噪音

扰民问题，营

造和谐人居环

境。

1、奉贤区西渡街道对舞蹈队组织者进行法律

宣贯，督促组织者在开展活动时严格控制音

量和时段。

2、奉贤区西渡街道对广场舞蹈参加群众开展

了多轮宣传和劝导，同时通过连城商业广场

广告大屏幕投放宣传内容，营造安静和谐的

人居环境。在连城商业广场设置噪音监测屏

幕，实时提醒现场人员注意控制音量。

3、奉贤区西渡街道将举一反三，加强联勤联

动，持续加大对公共场所噪音问题的巡查，

及时劝阻类似噪音扰民问题，从源头遏制噪

音扰民现象的发生。

已办结 无


